
刘咸?撰修四川方志的尝试与总体设想 ①

熊　锐

　　提　要：刘咸?乃近代四川国学大师，对蜀地之历史满怀深情。刘氏治史强调 “察势观风”，对方志尤为关

注。刘氏虽未实际参与相关方志之撰修，但撰有 《双流足征录》《蜀诵》《通志私议》以阐述其主张。前两者为

刘氏撰修方志的具体尝试，后者则更为其撰修方志的总体设想。刘氏为家乡史地之学术努力有着空间上由近及

远，主题上由小及大的特点。刘氏上述３部著述及其所展现的学术思想，在其史学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对进
一步探究方志的编纂颇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刘咸?　《双流足征录》　《蜀诵》　《通志私议》

刘咸? （１８９６—１９３２），字鉴泉，别号宥斋，四川成都人，近代四川著名学者，于经史子集
四部皆有研究，其学术近年来日渐受到关注。刘咸?对四川一地的史地尤为重视，撰写了多部为

方志做准备的著述，《双流足征录》《蜀诵》《通志私议》即为其中的代表。目前学界对刘咸?

这一学术实践多有探索①，但相对缺乏对之做整体论述的成果，刘氏展示的一些学术闪光点亦有

所忽略，故笔者拟作进一步论述。

一　立足家乡的 《双流足征录》———刘咸?方志撰修的尝试之一

研究对象由小及大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学术推进思路，刘咸?撰修方志的尝试亦是如此。如

果说，《蜀诵》乃刘咸?为撰修 《四川通志》所做的个人准备，那么 《双流足征录》就是刘氏

对家乡县志的一种学术回应与批评。

据朱士嘉统计， 《双流县志》主要有以下几种：黄锷纂修 《双流县志》，７卷，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本；汪士侃纂修 《双流县志》，４卷，嘉庆十九年 （１８１４）本；无名者纂修 《双流县

志》，２卷，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重刻 （三年本）；刘佶、刘咸荥纂修 《双流县志》，４卷，民国
１０（１９２１）年、２６年本 （民国１０年修民国２６年重刊本）。② 张国淦在 《四川方志考》中对上述

４个版本的 《双流县志》皆有介绍与说明。③ 流入日本的 《双流县志》亦有多种，上述几部亦在

其中。④ 刘咸?对上述已成之诸 《双流县志》皆不甚满意，认为其在记事详略、文献保存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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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尚有较大的改进与提升空间，并谦虚地阐述了其编撰 《双流足征录》“四考一表及文征”的目

的：“撰述成书，固非吾任，将待其人。今之采录，本为记注，备资料而已。”①

（一）近似著述的 《地域考》《货殖考》

尽管刘氏将其 《双流足征录》界定为 “记注”，但在笔者看来，《地域考》《货殖考》两文

大体已具备独立成篇的特质，刘氏倾注之思考亦有闪现。

刘氏言：“考郡县之沿革，不难于名之废置，而难于疆域之广狭。疆域之变迁，尤重于名，

往往其名则是，其地则非。”② 他对诸书中有关双流一地地域记载的失误多有指摘。所以，本着

此编撰宗旨，刘氏适度借鉴前人相关成果，以表、图、文字三者结合的形式撰 《地域考》。《地

域考》之表以周以前至清为时间范围，分朝代交代双流在当时的隶属关系、名称，并言明其与

邻近行政单位的合并、拆分情况，故此表极为清晰地展现了双流之地理沿革。为了更为直观地展

现这一点，刘氏作７幅简易地图，分别交代汉、梁、后周、隋、唐、宋、元明清７个时期成都周
边的行政划分。刘氏此般表、图结合的方志叙一地地域，“虽前无此例”，但 “于事实宜，言方

志者，或有取焉”③。刘氏对其创见颇为自信。

物质基础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前提保障，刘咸?亦言：“生计既足，乃有人才文化之可言，富

而后教之义也。”④ 所谓 “正史”系统里，对社会经济亦颇为重视，如 《史记》之 《货殖传》，

《汉书》之 《食货志》等皆为体现。刘氏认为既然 “正史”尚且如此，尤重地方之事的方志亦

必须与之一致。他在 《货殖考》中称赞李冰治水对四川 “天府之国”的决定性贡献；记述可谓

极具蜀地特色的诸多名片式物产，如井盐、蜀纸、蜀刻等。刘氏于篇末言：“地利不如人和，逐

末不如崇本。鱼盐虽饶，刻书虽华，安得与稻田较安久哉。”⑤ 足见重农安本依然是 《货殖考》

的理论基点。

《地域考》《货殖考》为刘氏 《双流足征录·序》中所言之 “完成”的两篇，较之后续诸

篇，虽然此二者资料长编的特色依然较为明显，但相对完整的篇章结构及若干浸透着作者思想光

辉的论述文字，使得 《地域考》《货殖考》两篇 “著述”成色十足。

（二）展现双流人文风貌的 《士女考》《宋世族表》《著述考》《文征》

刘咸?对人文的重视程度是非同一般的，展现家乡风采的 《双流足征录》自然少不了这方

面的浓墨重彩与大书特书。《士女考》《宋世族表》《著述考》《文征》（包括附录），虽然在篇名

的称谓上有所差别，但内容的紧密程度无疑是极强的：《士女考》共载录双流一地７０多位士人
的相关资料，《宋世族表》则选取宋代双流的文化、政治世家予以群体描述，《著述考》《文征》

更是详载相关文人的作品名目 （《文征》载有若干全文）。资料收集不遗余力，个体、群体、著

述三者逐层推进，刘氏对家乡人文风貌的关怀得以尽显。

在对家乡士人的资料储备中，刘咸?对宇文虚中的关注尤为热衷。宇文虚中 （１０７９—
１１４６），初名宇文黄中 （宋徽宗赐名 “虚中”），两宋之际名臣，出使金国被留，官至礼部尚书，

金熙宗皇统六年 （１１４６），宇文虚中下狱被杀。关于宇文虚中为何被害，金朝方面认为其有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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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罪，南宋方面则认为其欲起事但遭泄露，两种说法使得宇文虚中之死极具争议，几成疑

案。① 刘咸?对宋史较为熟知，对这一大案自然有所关注，又加之与宇文虚中有同乡之宜，故其

在 《士女考》《宋世族表》《文征》对宇文虚中投入了大量笔墨。《士女考》在 《双流足征录》

中篇幅最大，而有关宇文虚中的部分又在 《士女考》中占据了最大分量。② 在 《士女考》中，

刘氏除不载 《宋史》《金史》有关宇文虚中的传记文字外，对 《三朝北盟会编》中宇文虚中之

行状及相关评语皆全文收录之③，对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十余种文献

中有关宇文虚中的部分皆予以摘录。在 《宋世族表》中，他赞宇文虚中 “终国信使，谥贞愍，

天下闻其谥，哀而敬之”④。于 《文征》篇中全文收录宇文虚中两文——— 《忠显刘公神道碑》与

《证类本草跋》。笔者以为结合上述对宇文虚中之评价，刘氏如此大篇幅记载宇文虚中的用意大

致在于表彰其不忘故国的忠义，与 《蜀诵》卷３之 《忠义》篇共同高扬古代蜀地士人的优良

品德。

总体而言，《双流足征录》虽为刘咸?初次尝试方志撰修之作，且范围也限于双流一地，但

其关于方志撰修的诸多理念已然大体可见，某些创新之举颇值得关注。

二　面向全川的 《蜀诵》———刘咸?方志撰修的尝试之二

民国１３年 （１９２４），四川当局重启撰修 《四川通志》一事，对刘氏触动较大，《蜀诵》的撰

修即与此有着较大的关联。

（一）《蜀诵》的编纂背景与核心内容指向

上节已言，明、清两代川蜀一地编撰了多部全川性质的方志，但刘氏皆认为 “甚陋，体例

不整，搜讨未周。考证之功，论述之识，皆蔑如也”⑤。继起之作，如张介侯 《蜀典》、彭磬泉

《蜀故》等，亦未入其法眼。对于民国１３年四川当局又欲重修 《四川通志》一事，刘氏认为难

度不小，在谦虚地表示自己能力尚不足胜任且无暇的同时，他依然对此颇为关注，“补缺拾遗”

的 《蜀诵》即为体现。

方志当以何为主要内容，刘咸?对此有其独到认识。“言地志者不出两途，一征人文，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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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古迹。”① 刘氏对方志注重前者颇为赞同，但对前人于此方面收集材料时偏向碑传则极为反

对；对于后者，由于多种客观原因，成功书写者寥寥。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存在，但人文、山川

古迹在传统方志中依然有相当分量的记载，在新通志中属于需要改进的部分。但对于 “太史之

所掌，训方之所诵”的政事、风俗这两项，“言地者皆忽焉所不解”，所以 “必待识者推求而说

之”②。刘氏既然以补缺拾遗为己任，那么在 《蜀诵》中大量辑录与政事、风俗相关的内容即为

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其在 《蜀诵·绪论》中已明言：

二年以来，缀缉乡故。始志仅在掇拾，以备志遗，及所览益多，所见益大，既论土风大

略，而时地治乱、人文盛衰之故，悉有条贯可以疏通。③

所以，本着对以往方志的纠偏、改进、增补和创新，刘咸?主张方志的内容书写当以人文、

政事、风俗三大类为主，《蜀诵》一书即为其理念的展现之作。刘氏对方志核心内容指向与其主

张之史学的内容涵盖点极为一致，“察势观风”为刘氏史学批评之总纲由此足可显见。

（二）《蜀诵》内容的展现

一是政事。“夫论一朝者以一朝之兴废为纲，则道一方者必以一方之治乱为领。”④ 故刘咸

?于 《蜀诵》中对有关蜀地治乱兴衰之人、之事着墨甚多。

《蜀诵》卷１之 《宋初治蜀考》即交代了蜀地纳入北宋版图后，其地治理政策的若干表

象及转换。开篇即言蜀地尚武之风的消退，以此呼应他在 《北宋政变考》所叙之宋太祖、宋

太宗重文抑武的人才政策及其影响。⑤ 刘氏于此着重强调了蜀地奢靡的风气与统治策略之间

的相对关系：尚奢之风，使得祸乱易发；蜀地官员在王小波、李顺起义之后即对此多有整

顿。

刘咸?言：“政事出于人才”⑥，所以他对政事的记载不独以年代、事件为重点而展开，对

川蜀一地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相关人物亦为其关注重点，李冰、张鲁、张咏３人即为代表。李冰
治水的系统工程，为 “天府之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故刘氏以 《华阳国志》 《水经

注》为基础作 《李公事辑》，言其治水之事。

道教大致形成于东汉，巴蜀乃其早期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东汉顺帝时期，由沛郡丰县入川之

张陵创 “五斗米教”，风行一时。张陵之孙 “系师”张鲁更于汉中建立政教合一之地方政权，延

续近３０年，直至建安二十年 （２１５）被曹操派军所灭。刘氏作 《天师事辑》，以载张鲁之事为

主。此篇分为正史校和传记辑两大部分，前者相对更为关注张鲁在三国时代政治方面的诸多作

为，而后者则注重对 “五斗米教”相关典籍及传教活动的记载。笔者以为，刘氏这样的内容安

排、谋篇布局与张鲁政权政教合一的特点颇为相符；但可能刘氏对张鲁 “五斗米教”“系师”的

这个身份更为认同，故在篇幅上对宗教方面的记叙更为丰富。

另外一位在四川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就是张咏。张咏 （９４６—１０１５），字复之，号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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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咸?：《蜀诵》卷１《弁言》，《推十书》丙辑三，第７９７页。
刘咸?：《蜀诵》卷１《弁言》，《推十书》丙辑三，第７９７页。
刘咸?：《蜀诵》卷１《绪论》，《推十书》丙辑三，第７９８页。
刘咸?：《蜀诵》卷１《绪论》，《推十书》丙辑三，第７９８页。
参见刘咸?：《北宋政变考》，《推十书》甲辑二，第４３５—４３８页。
刘咸?：《北宋政变考》，《推十书》甲辑二，第４３５页。



崖，谥号忠定，北宋名臣。据 《宋史·张咏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及 《九朝编年备要》之记

载①，张咏出任成都地方行政长官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宋太宗淳化五年 （９９４）九月至至道三
年 （９９７）间，这一任期内张咏最大的政绩即平定了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二次是在宋真宗咸平
六年 （１００３）四月至景德三年 （１００６）六月间，此任期内，张咏主持推动蜀地货币改革。后世
对张氏评价极高。北宋名臣韩琦言：

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以魁奇豪杰之材，逢时自奋，智略神出，勋

业赫赫，震暴当世，诚一代之伟人也。②

刘敞更是将张咏与赵普、寇准并列为北宋三大有功之臣。③ 刘咸?则言：

忠定公遗事最多，治蜀尤著，而正史不详。……张公奇人也，始终皆可纪。治蜀之政，

宋以后无之矣。郇伯劳之，我思古人。④

严格来说，《宋史·张咏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及 《九朝编年备要》等史籍对于张咏政治

生涯的主要事迹，尤其是两次治蜀经历，记载还是比较详尽的。刘氏所撰之 《张忠定公事辑》

则更多地将关注面放在了能展现其行政能力、智慧的若干小事、轶事方面，补正史之缺的意味更

加明显。当然，刘氏对张咏督蜀期间对蜀地影响重大的相关举措亦有记载与评论。如为稳定局

面、增加粮库库存而 “榜衙市钱官盐之直，贵米价以博易之”，刘氏即认为其效果显著，“粮库

因之充接，蜀渐安焉”；针对 “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张咏将其考察、认可之张及、李

畋、张达３人推荐到朝廷任员外郎，故 “蜀人自此寝多仕宦也”⑤。笔者以为，这样 “大”“小”

结合的内容记载结构，对于全面呈现张咏的事功颇有助益，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刘氏研习 《史记》

人物列传书写模式的尝试与实践。可能是受到此文的启发，对刘咸?极为崇敬的吴天墀进一步梳

理张咏督蜀事迹，于１９４０年发表 《张咏治蜀事辑》。⑥

郡县的设置与变迁亦为政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刘氏作 《宋四川郡县名》一文，对诸郡、军

及其所辖之地全部标明，并一一交代相关郡县之裁撤与合并等情况。《宋四川郡县名》虽近似于

表，所叙亦相对简单，但两宋于四川一地数百年的统治依然可由此窥探一二，特别是北宋初期宋

廷入川，南宋于蜀地长期的抗金、抗元军事斗争等重大事项皆可从此文中觅得诸多线索。此外，

刘氏于 《官政》一篇中交代了宋代蜀地职官方面的诸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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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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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见 《宋史》卷２９３《张咏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点校本，第９８００—９８０４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３６，太宗淳化五年九月，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点校本，第７９５页；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６，咸平六年
夏四月，“以张咏知益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史部，第３２８册，第
１５８页。
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５０《墓志五·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
神道碑铭》，巴蜀书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５５９页。
参见刘敞：《公是集》卷４１《巷议》，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２００４年，
第９册，第６７７页。
刘咸?：《蜀诵》卷２《张忠定公事辑》，《推十书》丙辑三，第８４０页。
刘咸?：《蜀诵》卷２《张忠定公事辑》，《推十书》丙辑三，第８４５页。
参见吴天墀：《张咏治蜀事辑》，《吴天墀文史存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增补本，第２５６—２７５页。



总体来看，刘氏 《蜀诵》对蜀地政事的关注做到了事、人、制度三者的结合，在保存诸多

细节史料的同时，亦展现了刘氏之相关论点，对认识与理解四川政治史颇有借鉴意义。

二是风俗。一地之风俗有时极易因视野的局限而被片面理解，蜀地之风俗即遭此不幸。刘咸

?即认为以往之书对四川风俗的记载大都将观察点集中放在蜀中，对蜀之四周则明显关注不够。

“今之四川，本非一俗，东则半楚，北则半秦，西南又杂蕃夷……古书所说多指中部，即汉世所

谓三蜀者 （蜀、广汉、犍为三郡）。”① 所以他以 《汉书·地理志》 《华阳国志》 《隋书·地理

志》《宋史·地理志》等为资料来源，制作了相关表格，以示蜀地风俗的多样性与区域性。

前述之 《宋初治蜀考》中即有蜀地尚奢之俗的诸多记载。刘氏延续实事求是的探究精神，

对这一几成习惯的说法一定程度上予以纠正。刘氏言：

不知所谓淫佚者，止是好乐，异于唐、魏之风耳。土沃食足，故人人乐天。 《汉志》

《常志》之言最能探本。所谓不务储蓄者，亦即此意，特立言未明。《宋志》言尚奢靡，乃

偏于都会矣。然好乐、勤作，初不相妨，蜀人之勤，且过北方。②

笔者以为刘氏的此番解读着眼于名实之变与城乡差异，对相关记载的指摘功效颇为明显。

既然 “《宋志》言尚奢靡，乃偏于都会矣”，那么蜀地最大之都会成都的相关风俗则自然成

为关注点之一。两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成都 “悠游与享乐之风”已颇成气候。③ 在唐、宋

两代的城市发展中，成都的地位举足轻重。宋人洪迈言： “故谚称 ‘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

扬为一而蜀次之也。”④ 刘咸?言：“宋之繁盛都市，汴、杭二京之外，厥惟成都。”⑤ 刘氏撰有

《广岁华纪丽谱》一文，记录了成都上元灯会、二月踏青、三月蚕市、四月浣花、五月药市等节

庆习俗。“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⑥，足见宋代成都都市生活的丰富；而如

此高频度的游赏，所耗费之财力自是惊人，“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费矣”⑦。奢

靡之风由此可见一斑。张咏督蜀期间对成都游乐之风的诸般管控、调整也就能够理解了。⑧ 政事

与风俗的密不可分于此体现得较为显著。

三是人文。在 《蜀诵》之中，刘咸?对人文的记载与论述占了相当的一部分，主要集中在

士人姓名辑录，作品展现及士人风格、品德等方面。

刘咸?对蜀中士人姓名的收录与整理是颇为用心的，如 《人文杂记》《近代蜀中名人目》

《近世名宦目》。某些篇章则将人与事结合记叙，如 《宋人士杂记》《明人文杂记》《唐元明人摭

遗》《怪异钞目》。而对士人文集等作品名目的收录与整理亦为刘氏所关注，如 《蜀刻藏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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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咸?：《蜀诵》卷１《土俗略考》，《推十书》丙辑三，第８２２页。
刘咸?：《蜀诵》卷１《土俗略考》，《推十书》丙辑三，第８２３页。
参见 《成都通史》编纂委员会主编，罗开玉、谢辉著：《成都通史》卷３《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四川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６６—３７３页。
洪迈：《容斋随笔》卷９《唐扬州之盛》，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点校本，第１２３页。关于 “扬一益二”的繁荣，

参见 《成都通史》编纂委员会主编，罗开玉、谢辉著： 《成都通史》卷 ３《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第
２４９—２５６页。
刘咸?：《蜀诵》卷１《广岁华纪丽谱》，《推十书》丙辑三，第８３０页。
刘咸?：《蜀诵》卷１《广岁华纪丽谱》，《推十书》丙辑三，第８３２页。
刘咸?：《蜀诵》卷１《广岁华纪丽谱》，《推十书》丙辑三，第８２３页。
参见刘术：《张咏与宋初成都的游乐之风》，《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全蜀艺文志〉补目》《蜀宋世文集今存者》《元人著述补目附明人》《周宏祖古今书刻金石目》

《明末遗民诗》，艺文志之雏形大体可见。这些只记人名、书名的篇章其实是颇耗费精力的，刘

氏将其录入 《蜀诵》之中，所思量的或许即为其不容小视的史料价值，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章学

诚文征思想的具体实践。

隐逸、术数、求仙乃刘咸?认为之古代蜀中士人所热衷之事。刘氏鉴于此三者之间存在了较

大的关联性，加之旧通志在记载上的混乱，所以将此三者统一名曰 “三异”，以 《三异录》《三

异录钞目》载相关人物，实现 “表一方之异风”的编撰目的。① 在隐逸、术数、求仙这 “三异”

中，刘咸?对隐逸最为关注。历史上，青城山、峨眉山均为比较重要的隐士隐居之地。② 在 《蜀

诵·绪论》中，刘氏言：“通观古今，蜀之隐者实多”，“易惊徙，好隐居，乃蜀人之本性”③，

并认为尚隐逸对蜀地人文的持续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

谯周向后主建议降魏，李昊先后两次撰修降表，此二人成为蜀中士人不 “忠”的典型代表。

“谯周误国”，几成蜀汉灭亡的缘由之一，其不佳之形象亦备受后世谴责，裴松之为 《三国志》

作注时即收录了东晋孙绰、孙盛二位对谯周的非议之言④；唐人温庭筠 《过五丈原》以原本专

美诸葛亮之 “老臣”一词戏谑谯周，其言：

铁马云雕久绝尘，柳阴高压汉营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误主，中原逐鹿不因人。

象床锦帐无占语，从此谯周是老臣。⑤

其后，李贽、王夫之、章太炎等皆发类似之论。⑥ 李昊 “世修降表”亦渐成典故，以至后

世文人多出言讥讽，如南宋词人周密言：“李世修，蜀人，訸堂仲熊之子，为江阴签判。北军之

来，因斩使而得知军事，后乃自修降表以降，岂世修降表之裔也？”⑦ 上述抨击谯周、李昊之言

皆稍显偏颇，但其背后所可能代表之对蜀中士人 “不忠”印象的固化认知却不容忽视，所以刘

咸?于 《蜀诵》卷３作 《忠义》一篇，言毛沆、毛演兄弟为宋殉难之 “无人过及”的 “忠义”，

“以洗谯周、李昊之耻”⑧。刘氏对蜀地士人名声的维护之情可谓拳拳。

刘咸?对蜀地人文的重点关怀，既是其方志撰修思想的体现，又是其构建蜀学体系的一种尝

试⑨，颇值得重视。

蜀地政事、风俗、人文三者发展、变化之缘由为何，刘咸?认为全在蜀人之三大群体性格。

“一曰肥饶生淫?；二曰柔弱偏厄，轻巧而好文；三曰贵慕权势。凡祸乱、风俗、人才、学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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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咸?：《蜀诵》卷３《三异录》，《推十书》丙辑三，第８８２页。
参见蒋星煜编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６—６７页。
刘咸?：《蜀诵》卷１《绪论》，《推十书》丙辑三，第８０１页。
参见 《三国志》卷４２《蜀书十二·谯周传》裴松之注，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点校本，第１０３１—１０３２页。
温庭筠：《过五丈原》，刘学锴校注：《温庭筠全集校注》卷４，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４３３页。
参见王强：《蜀汉史家谯周的形象变迁》，《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世修降表》，《癸辛杂识》，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点校本，第２５６页。
刘咸?：《蜀诵》卷３《忠义》，《推十书》丙辑三，第９０２页。
参见刘开军：《刘咸? 〈蜀诵〉的编纂体例与史学价值》，西华大学、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蜀学研究中心主

办：《蜀学》第６辑，第５９—６０页。



故皆不越此。”① 身为蜀人的刘氏能对乡人有如此之番人性之剖析，实属难得；但可能是一生皆

未曾出川的缘故，外来因素对蜀地的巨大影响皆被刘氏所忽略，认识四川但又未能跳出四川的局

限就体现得较为明显了。

“因欲综合成篇，以事为目，上仿机仲，下拟云崧。”② 刘咸?在 《蜀诵》卷 １《绪论》
中交代其编纂 《蜀诵》的体例与撰写手法。刘氏治史对叙事的强调大于记人，甚至认为纪传

体亦是以事载人，而非以人类事，所以效仿袁枢之纪事本末体 “以事为目”自是必然之选。

刘氏虽在 《蜀诵》（包括 《双流足征录》）多篇中谦称其作为 “记注”，为的是给撰修新通志

提供资料，但一直以撰述为学术最高追求的刘氏依然在大多数篇章中阐述其精辟的观点，鉴

于 《蜀诵》（包括 《双流足征录》）为非论述体专书，仿赵翼札记之法也是相对常规的写作

方式。

总体来看，刘咸?为方志撰修所作的储备与尝试，有着范围上大小并立、亲疏上远近相宜的

特点。以一己之力撰写如此之作，超强的学术能力自然是前提，对家乡史书写的挚爱则是精神支

柱。但是，尽管刘咸?之 《蜀诵·绪论》获得主持撰修 《四川通志》之宋育人的肯定与赞赏，

此篇连同其方志思想则依旧如刘氏所言般长期被遗忘，“世人真知章先生之说者已少，尚安望其

知我耶”③！其后长达数十年的历史发展证明，刘氏此言可谓一语成谶！

三　 《通志私议》———刘咸?方志撰修的总体设想

如果说对 《华阳国志》的界定解决的是 “什么是方志”的问题，《双流足征录》与 《蜀诵》

是有关方志撰修的具体实践，那么以这些为基础提出撰修方志的若干指导建议即为水到渠成的学

术工作，刘咸?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所撰写之 《通志私议》即为此方面的体现。

根据朱士嘉的统计，有关四川一地的方志主要有：正德十三年 （１５１８），３７卷本 《四川

志》。《四川总志》有：嘉靖二十年 （１５４１），抄本，１６卷；万历九年 （１５８１），３４卷；万历四
十七年，２７卷；康熙十年 （１６７１），３６卷。《四川通志》有：雍正十一年 （１７３３），４７卷，四库
全书本；嘉庆二十一年 （１８１６），２０４卷；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四川尊经书院重刻嘉庆四年本。④
但自嘉庆二十一年后，四川就再也没有撰修省级的方志了。所以，川蜀有识之士曾于民国年间三

次提出重修 《四川通志》一事，虽取得了部分成果，但相对完整之新版 《四川通志》始终未能

正式刊印。⑤

刘咸?于 《通志私议》之 “引言”及开篇皆言明其撰文缘由与相关宗旨：

近日重修 《四川通志》，主其事者邀我与之，我不暇，亦不能也。校辑材料，犹仅稍稍

助之，大体更未能议。然平日所见，有足补章先生之未足者，宜书存之。其间切论吾蜀者，

今虽不能行，亦且记之，以俟来者。

方志之异于地理书，通志之异于州县志及二家之学表、志、传之法，凡章先生所已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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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今皆不复重述，但述鄙见。旧志之谬，亦不缕指。①

刘氏所言之遗憾当指民国１３年再修 《四川通志》一事。“１９２４年，杨森任四川军务督办时，
遵前议设立四川通志局于成都陕西街，延聘宋育仁为总裁，陈酉生为协理，重修 《四川通志》。

宋又聘四川名宿龚熙春等十余人为纂修。”② 刘氏虽未能参与此次重修，但在材料准备、体例改

造方面皆有所建议。章学诚的方志思想及诸多成果乃刘氏建构与实现其方志主张的重要学术来

源，但他于此亦表达了欲对实斋方志学有所突破的想法。

（一）事纪

刘咸?认为，史之有纪，如同经之有传。 “纪、传之分，乃纲口之分，非尊卑之分”，纪、

传皆为史书之史例，二者只存在功能上的区分，无等级之别，此为刘氏一直坚持的核心观点。他

对因纪乃专为君主而设，所以方志无纪的认识较为反感，指出纪在方志撰修中大有可为，“纪乃

纪事之纲，则方志条目纷繁，正当有纪以纪理之”③。对章学诚在方志中以皇言、恩泽为纪的主

张颇为反对。

为了使方志的内容体系尽量完整，刘氏提出了方志中设立事纪所必需的五大构成板块：

“一、分合兵事之大要。二、政事之大要。三、官吏之拜罢。四、水旱饥疫。五、本地人之为

将相及关系大局者。”④ 这样的内容配置，可以使方志在只关注一方的情况之下，做到与国史

最大限度的一致。刘氏认为这样安排的优点在于将兵事与灾祸事的记载次序提前，以便更好

地展现二者与其他制度、人事等变迁之间的关联，从而更好地展示方志对一方之史的载备作

用。

笔者以为，刘咸?设立事纪的用意颇见理论与现实关怀，既有助于打破旧式史学尊卑有别、

尤重纲常的精神束缚与名位之争，在相当程度上又是对古代四川多灾多难的某种直接反应。

（二）《治者略》

既然在事纪中有 “官吏之拜罢”这一项，本着前后对应、纲举目张的原则，对官吏之事详

加记载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章学诚以 《政略》记官吏之事。《政略》为实斋独创的方志体例，其得名主要是因为在章学

诚看来，对任职当地之官员的记载，其取材当区别于一般的人物传记，“盖人物包该全体，大行

小善，无所不收，而名宦则仅取其政事之有造于斯地耳。虽有他善，而无与斯地。或间出旁文，

而非其要义；虽有不善，而于斯地实有功德，则亦不容遽泯，故不得以传名，而以政略为名”⑤。

且以此为原则，再分 《政略》为 《经济》《循良》《捍御》《师儒》４篇，章氏撰 《〈湖北通志·

政略〉序例》一文以进一步阐释之。⑥

刘咸?则对章学诚之上述见解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章氏立 《政略》的总体思路与一般史书

记载帝王之史颇为相似，在已经立有事纪的情况下，以 《治者略》名之更为合适。对于 《治者

略》的记载内容与对象，刘氏亦有安排：“帝也，王也，刺史也，节度制置也，总督、巡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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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皆治此一方者也。其去来及政事大略见于纪，其细目遗事详于传，明白无疑。”① 甚至昔日之

旧方志几乎 “无处安放”的 “割据伯主之事”，亦可归之于此。“其细目遗事详于传”也说明了

《治者略》所用之法依然为正史中常见的列传法。

章学诚于 《政略》中对记载对象的选择有着极为明显的善恶之分。刘氏认为这样违背了史

书记事的一重大原则——— “史本兼书善恶”，“昔之志职官及作 《政略》者只书善政，则是害及

此方者，将不使后人知乎”，“韦皋开奢风，孟昶有遗爱，史有讳掩，志当表之”②。《治者略》

兼采善、恶，既可以史为鉴、教育一方之众，又可在记载上与一般之史书形成互补、展现方志的

某些优势。

《治者略》既然以地方官员为主要记载对象，那么官员的级别、官阶属性则不得不有所思

虑。刘咸?认为，通志 《治者略》当以书 “长吏”，即级别相对较高者为主，但同时得兼顾历代

之相关情况：

唐初当书诸州长史，后乃书两川节度。宋初当书知成都府及两路、四路转运使。南宋乃

书制置，更详则悉书四路帅、潜、宪、仓四司，南宋之总领财赋亦当书。明则布、按二司、

分巡道皆当书，各有枚当，不可执一。③

为此，刘氏亦撰 《赵宋四川长吏表》以备之。④

刘咸?创 《治者略》，既是对之前事纪的呼应与补充，又是其史学批评客观性的具体展现。

虽然刘氏通过设立 《治者略》，改造的是方志的记载内容，但其对全局性、整体性史学的关怀依

然清晰可见，刘氏一生皆未出川，但眼光已远非地理所能囿之。

（三）列传、专传、汇传

章学诚对方志中各类传记的要求是有着明确的论述的，刘咸?亦不例外。列传、专传与汇传

在通志中皆不可或缺。

对于列传，刘氏认为当补人所无、详人所有，一体化对待善恶。对宇文粹中、费士寅这类一

般史书尚未立传之精于权术者，当在通志中列传之；对于史书已有之传记，当兼采他书，在详细

程度上超越史书。

刘氏认为传乃纪之延伸，所以诸如 “唐时南诏，北宋王均、李顺之乱，南宋蜀口用兵，元

人取蜀，明末奢杨、摇黄、献贼，嘉庆教匪，咸丰蓝、李”等 “最重要”之事，当效仿章学诚

《湖北通志》之做法，“立专篇事传”⑤。唯其如此，才能将一方的大事尽力详载之，为研读方志

者提供足够的历史信息。“元人取蜀”“明末寇难”皆对四川产生极大的影响，但已存之记载依

然问题重重，所以刘氏认为此二者当立专传详加记载，“今若书大略于纪而另立专传，又裁其著

名之人为传，则可以兼其长而理其乱”⑥。

汇传，又称类传，《史记》《汉书》中多有使用与创新。但鉴于方志与史书的差异性，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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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咸?言：“汇传当少立，立汇传当审其地所宜。”① 对于蜀地颇为盛行的隐逸之风，刘氏认为

如一般史书立 《隐逸传》恰如其分；但对于孝友、义行、行谊这所谓的三类，刘氏认为以一孝

友统此三者即可，“义”字不可泛而无边。笔者以为，刘氏因地制宜的考量可以说充分地考虑到

了汇传 “合并同类项”的特性，这样的思索在方志的撰修中尤为重要，同时为再探究诸多正史

之中的大量类传提供了思路。

传在记人、记事上的优点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刘咸?建议在新通志的编修中既合理使用，

又适度控制，为方志相关传记的编纂与书写可谓贡献良多。

此外，刘咸?对史志天文、地域、职官、食货、礼俗、艺文经籍、刻书、世族、金石等内容

在新通志中的书写等皆有新的论述。其中地域由志改图，职官立志，艺文、经籍改名著述、金石

文字另立新书等皆在 《蜀诵》与 《双流足征录》中有所体现。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刘咸?为新的四川通志所构建的编纂蓝图———以事纪为总纲，总揽川蜀

一地之大事；以列传、专传、汇传等传记为目，配合事纪，交代蜀地的大事、重要人物 （或人

物群体）等信息；以史志天文、地域、职官、食货、礼俗、艺文经籍、刻书、世族、金石等相

对专门化的板块形成对各特定内容面的记载。纲举目张、点面结合，在保留旧方志编纂体例精华

的同时，吸收了国史、正史的诸多记载手段。此外，刘氏对章学诚方志思想有继承、有创新，且

后者的分量着实可观。他通过 《通志私议》之倡言，颇为系统地阐述了其对方志撰修体例的新

理解与新思路，在中国方志学史上，当有其一席之地。

结　语
进入民国后，大量学人渐渐摆脱所谓近乡情怯的思想纠结，以其卓越的学术、积极进取的心

态投入到家乡文化事业之中，参与地方志的撰修、编纂即为表现之一。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身为广
东新会人的陈垣 （１８８０—１９７１）参与家乡县志 《新会县志》的撰修②；身为上海川沙人的黄炎

培 （１８７８—１９６５）于１９３５年撰成 《川沙县志》；身为浙江龙游人的余绍宋 （１８８３—１９４９）１９２１
年起即从事 《龙游县志》的编撰；身为江苏泗阳人的张相文 （１８６７—１９３３）总纂于１９２６年出版
的 《泗阳县志》。③ 此外，癸甲进士群体中亦不乏撰修家乡地方志者，如遵义人杨兆麟 （１８７８—
１９１９）即参与撰修 《续遵义府志》等。④ 刘咸?撰 《蜀诵》，尤其是 《双流足征录》可与上述所

列举者相得益彰。文化人与社会的结合是那个时代的一种趋向，以此观之，刘咸?对家乡史的书

写或有着更为广泛、深远的社会意义。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理学部）

本文责编：程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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